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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襄阳宜城周岗加油站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湖北襄阳宜城周岗加油站选址地北侧为207国道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王波

项目名称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襄阳宜城周岗加油站新建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预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襄阳石油分公司是隶属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中国石化湖北销售公司在襄阳地区的成品油批发与零售业务，承担

中国石化在襄阳地区的网络开发及油库、加油站的经营管理职能。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襄阳宜城周岗加油站拟选址地位于宜城市鄢城办事处

周岗村，该站平面为不规则的四边形，建设项目土地使用面积约 3479.11m
2
。

项目组人员 孟丹丹、许仑、李云龙

现场调查人员 孟丹丹、许仑 调查时间 2023.11.1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王波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依据《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国卫疾控发[2015]92 号）、《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等标准、规范要求，结合工程分析和类比项目职业卫

生学调查，对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重点评价因子）进行筛选如下：

（1）柴油无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及接触限值，不作为重点评价因子进行分析评价。

（2）由于检维修作业时间和频次不可预测，本报告不作评价，只进行分析和建议，劳

动过程中和生产环境中职业危害因素不作为重点评价因子进行分析评价。

（3）由于配电房巡检时间短且频次低，故不作为重点评价因子进行分析评价。



综上所述，确定建设项目可能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如下，并将其作为重点评价因

子进行分析评价：溶剂汽油、苯、甲苯、二甲苯、噪声。

评价结论与建议

（1）该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苯、甲苯、二甲苯、溶

剂汽油、噪声。

（2）建设项目总体布局符合《工业企业卫生设计标准》（GBZ1-2010）等标准、规范的

要求。

（3）建设项目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等

标准、规范的要求。

（4）建设项目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按照本评价报告资料性附件第7章F7.3.1提出

的补充措施和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完善后符合《工业企业卫生设计标准》（GBZ 1-2010）

等的要求。

（5）建设项目拟采取的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按照本评价报告资料性附件第 7 章

F7.3.2 提出的补充措施和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完善后符合《个人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GB39800.1-2020）等标准、规范的要求。

（6）建设项目应急救援措施按照本评价报告资料性附件第7章F7.3.3提出的补充措施

和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完善后可符合《工业企业卫生设计标准》（GBZ 1-2010）等的要求。

（7）建设项目职业卫生管理措施按照本评价报告资料性附件第7章F7.3.4提出的补充

措施和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完善后可符合《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5号）、《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等的要求。

（8）建设项目建筑卫生学方面符合《工业企业卫生设计标准》（GBZ 1-2010）等的要

求。

（9）建设项目辅助用室设置按照本评价报告资料性附件第7章F7.3.6提出的补充措施

和标准、规范的规定进行完善后可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等标准、

规范的要求。

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在采取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本预评价报告所提防护措施后，预计建



成投产后接触职业病危害岗位作业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和接触水平能够

满足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建设项目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

标准的要求。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